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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资产资产资产置换置换置换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董事会声明董事会声明董事会声明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本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9 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广州钢铁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钢集团”)拟订的《资产置换协议》。交易

双方已于董事会召开当日签署了上述协议。 

广钢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上述资产置换为关联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 

●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置换使本公司拥有了比较完整的钢铁生产设施，拥有比较齐

全的产品系列，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提高规范运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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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钢铁主业资产，完善公司生产体系，发挥集约化经

营管理的优势，经与广钢集团协商，本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广州

广钢集团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贸易公司”）90%权益，与广钢集团拥

有的 60 吨电炉生产设备资产（下称“60t 电炉”）进行置换。 

1、置出资产：贸易公司 90％的权益。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50 万元，其中本公司和广钢集团出资比例分别为 90%和 10%。根据

广州中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职信评报

字[2009]第 15002 号），贸易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

评估价值为 4558.29 万元。本公司拥有 90%的权益，折算为 4102.46

万元。 

2、置入资产：60t 电炉设备资产，位于本公司生产基地范围内。

该资产包括电炉炼钢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根据广州中职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60t 电弧炉生产线设备

资产评估报告书》（职信评报字[2009]第 15001 号），60t 电炉资产在

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4023 万元。 

经过双方协商，本着互利共赢的目的，按照评估价值为作价依据，

本公司将贸易公司 90％股权（评估价值 4102.46 万元），与广钢集团

60t 电炉资产（评估价值 4023 万元）进行互换，差额部分（79.46 万

元）由广钢集团以现金补足。 

 

二二二二、、、、本次资产收购对方当事人情况本次资产收购对方当事人情况本次资产收购对方当事人情况本次资产收购对方当事人情况    

本次资产收购的出售方为广钢集团，广钢集团的主要情况如下：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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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嘉陵 

成立日期：2000 年 6 月 8 日 

注册资本：142,539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011101793 

国税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440107190460402 

地税登记证号：粤地税字 440107190460402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金属冶炼、轧制及压

延加工。批发零售贸易（除专营专控商品）。金属及原辅材料特性测

试。仓储（除危险品）。汽车货运。信息咨询及劳务中介服务。出口

本集团公司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进口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

承包境外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2、公司历史沿革 

广钢集团前身是 1958 年建成投产的广州钢铁厂。经过五十多年

的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年综合生产能力达 400 万吨钢，以钢铁冶金为

主，工业、贸易、科技、金融多业并举，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

跨国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广钢集团公司分别是全国 520 户重点企业

之一，广东省重点扶持发展的 50 户最大工业企业之一，广州市首批

产业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 5 大工业板块（集团）

之一。 

3、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广钢集团的总资产为 2,427,003.80

万元，净资产为 381,006.34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83644.10 万

元，净利润为 38,342.62 万元（经审计）。 

4、广钢股份与广钢集团之间存在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与广钢集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08年 12月31日，

广钢集团与金钧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广钢股份的股份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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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364,974 股，占广钢股份总股本的 38.35%，是广钢股份的第一大

股东，与广钢股份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 

5、广钢集团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发生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三三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    

本次换入本公司的资产是 60t 电炉设备资产，主要包括：电炉炉

体、炉盖、炉盖旋转装置、倾动平台、直流电炉变压器、电抗器、高

压控制设备、自动控制设备、液压站、助熔系统、炉底冷却风机等组

成，年炼钢能力为 40 万吨。根据广州中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60t 电弧炉生产线设备资产评估报告

书》（职信评报字[2009]第15001号），60t电炉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4023 万元。 

本次换出的资产是贸易公司 90％的权益。贸易公司注册资本为

1250 万元，经营范围是：销售：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建筑材料、

矿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化学危险品）、交通运输设备（附

小轿车）、其它物资。冶金技术服务。专业咨询。2008 年 12 月 31 日，

贸易公司的账面总资产为22121.54万元，负债总额为17633.01万元，

净资产为 4488.53 万元。根据广州中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职信评报字[2009]第 15002 号），贸易公司在评

估基准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4558.29 万元。 

 

四四四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资产置换协议》，本次资产置换以广州中职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确认的评估价值为作价标准，其中贸易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4558.29 万元，本公司拥有 90%的权益，



 

 5

折算为 4102.46 万元；60t 电炉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4023 万元。 

2、支付方式 

经过双方商定，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按照评

估价值为作价依据，本公司将贸易公司 90％股权（评估价值 4102.46

万元），与广钢集团 60t 电炉资产（评估价值 4023 万元）进行互换，

差额部分（79.46 万元）由广钢集团以现金补齐。 

3、签署协议日期：2009 年 3 月 9 日 

4、协议的签署和生效 

本协议应由双方签署，以下条件均具备时，《资产置换协议》对

协议双方产生法律效力： 

（1）本协议经广钢集团审议同意签署； 

（2）本协议经广钢股份董事会审议同意签署。 

 

五五五五、、、、与本次资产收购有关的其他安排与本次资产收购有关的其他安排与本次资产收购有关的其他安排与本次资产收购有关的其他安排    

1、本次资产置换后，广钢集团在白鹤洞主要钢铁生产设施都纳

入到本公司，本公司不再继续租赁 60 吨电炉设备，有利于生产的指

挥协调。 

2、人员安排：根据“人员随资产走”的原则，本次资产置换后，

电炉厂的员工并入到本公司，贸易公司的员工将归入广钢集团编制。 

3、资金安排：本次资产置换的资产差额 79.46 万元，由广钢集

团以其自有资金补足。 

 

六六六六、、、、本次资产本次资产本次资产本次资产置换置换置换置换及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拟将广钢集团下属的 60 吨电炉设备资产与本公司

拥有的贸易公司 90%的权益进行互换，一方面能够使钢铁业上下游生

产系统实现协调匹配，实现钢铁主业的一体化经营，发挥资源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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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从而降低关联交易，另一方面能够扩大广钢股份的规模，消除

同业竞争，完善本公司的产品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有利于实现钢铁生产工艺流程的完整；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广钢股份在拥有转炉炼钢的设施的基础

上，将增加电炉炼钢生产设备，有利于本公司对钢铁生产的集中统一

管理，从而提升广钢股份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有利于做大钢铁主业，保持广钢股份强劲发展后劲； 

3、减少关联交易，增强企业自主经营能力和长期抗风险能力； 

4、发挥生产经营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司业绩，回报股东。 

 

七七七七、、、、与本次资产收购及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与本次资产收购及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与本次资产收购及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与本次资产收购及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1、有关本次收购后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广钢集团内的非上市主要钢铁业务进入了

广钢股份，广钢集团不会与本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2、收购完成后现有关联交易的处理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租赁广钢集团的电炉设备资产，

关联交易将消失，本公司将与广钢集团签署新的《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并照新的模式进行运作。 

3、有关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五分开的说明 

本次收购前，广钢股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

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上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广钢集团。本

次资产置换完成后，由广钢股份与相关在岗员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签

订劳动合同。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

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八八八八、、、、公司董事会及公司董事会及公司董事会及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对本次资产对本次资产对本次资产置换置换置换置换的意见的意见的意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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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资产置换的意见 

2009 年 3 月 9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贸易公司股权置换 60 吨电炉资产的议案》。4名关联董事

在就本议案进行表决时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的义务，4 名独立董事就

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全票通过。 

2、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置换的意见 

本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对《关于以贸易公司股权置换 60 吨电炉资产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听取了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管理层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汇报后，

分析了公司面临的情况，经充分讨论后，均已对本次资产置换发表了

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认为： 

（1）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审议本次

资产置换议案时，关联董事均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履行了法定程序，

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2）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所涉及的资产均由广州中职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并以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本次

资产置换属于关联交易,经审核,未发现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也无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3）本次资产置换有利于公司理顺生产组织结构，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同意通过《关于以贸易公司股权置换 60 吨电炉

资产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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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本公司与广钢集团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 

2、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广州中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职

信评报字[2009]第 15002 号）； 

5、广州中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60t 电弧炉生产线设备资产评估报告书》（职信评报字[2009]

第 15001 号）。 

    

十十十十、、、、备查地点备查地点备查地点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联系人：郑安、陈洁霞 

联系电话：020-81807637 

联系地址：广州市芳村白鹤洞 

邮编：510381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十日 


